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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科員 黃尊培

電話：03-3322101#7325

傳真：03-3342906

電子信箱：10026476@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

發文字號：府人力字第11102435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六 (376736800A_1110243502_ATTACH1.docx、

376736800A_1110243502_ATTACH2.pdf、376736800A_1110243502_ATTACH3.pdf、

376736800A_1110243502_ATTACH4.doc、376736800A_1110243502_ATTACH5.doc)

主旨：有關「本府所屬機關學校111年監場人員講習」，請依說

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考選部111年8月26日選參字第1110003667號函辦理。

二、原訂111年1月13日於本府13樓公務人力培訓中心辦理2場次

旨揭講習，因疫情影響延期辦理，現考量疫情趨緩，將延

續辦理，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參訓對象：

１、本府前以110年12月30日府人力字第1100345369號函請

各機關學校推薦參訓人員，原報名參訓之正、備取人

員名單如附件1，為保障渠等參訓權益，以上開正取人

員為優先參訓對象。

２、為利訓練資源有效運用，如正取人員不克參加，請其

填具「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111年監場人員工作講

習」請假單（如附件2），經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及

檔　　號:
保存年限:

3

1110006461

■■■■■■人事室 ■■■■■■■111/08/30 10:56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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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核章後，於111年9月16日（星期五）下班前以電

子郵件傳送PDF檔至本府人事處承辦人黃尊培科員信箱

（10026476@mail.tycg.gov.tw），本府人事處將依序

通知備取人員遞補。

(二)訓練時間：

１、上午場：111年10月14日（星期五）9時至12時。

２、下午場：111年10月14日（星期五）14時至17時。

(三)訓練地點：本府13樓公務人力培訓中心。

(四)講師：考選部翁專門委員文斌。

(五)注意事項：講習時間共180分鐘，課程內容詳如講習程序

表（如附件3）；另最後進行測驗，測驗形式為選擇題25

題，每題4分，答錯不扣分，以60分為及格標準。

三、請各機關學校核予參訓人員公假登記，並轉知參訓人員務

必於講習當日繳交1吋半身脫帽相片1張（請於相片背面寫

上機關、姓名），以憑製作監試人員識別證。

四、旨揭講習及格人員，係取得國家考試監試人員識別證，非

即為111年桃園考區監場人員，本府另將於各項考試舉辦前

再函請各機關學校推薦監場人員。

五、另為因應COVID-19疫情防治，及落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防疫措施，請參訓人員落實個人衛生及防護措施（勤洗

手、自備防護用品等等）、保持社交距離，並於參訓期間

全程配戴口罩。若近期有自境外返國者，請依規定進行居

家檢疫；若有發燒（耳溫38度、額溫37.5度）、呼吸道症

狀（咳嗽、喉嚨痛、打噴嚏或呼吸急促）、嗅、味覺異常

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立即就醫並在家休養，暫勿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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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訓；如僅感冒而未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咳嗽、喉嚨

痛、打噴嚏或呼吸急促），請依醫囑定時服藥且落實個人

防護措施，以維護自身及其他參訓人員健康。

六、檢送正、備取人員名單、「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111年

監場人員工作講習」請假單及講習程序表各1份。

正本：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桃園市政府水務

局、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局、

桃園市政府人事處、桃園市政府主計處、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桃園

市桃園區公所、桃園市平鎮區公所、桃園市八德區公所、桃園市楊梅區公所、桃

園市大溪區公所、桃園市大園區公所、桃園市龜山區公所、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桃園市政府

勞動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桃園市蘆竹地政

事務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

壢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桃園市龍潭區衛生所、桃園市立新屋高級

中等學校、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

陽明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

等學校、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

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桃園

市立龍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

龍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南

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八德國民

中學、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

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莊敬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

區內壢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山東國民小學、桃

園市中壢區中正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

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元生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新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

東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桃園

市平鎮區義興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

學、桃園市八德區大勇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楊

梅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富岡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四維國民小學、桃園市

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蘆竹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外社國民小

學、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福

安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百吉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中興國民小學、桃園市

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田心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內海國民小

學、桃園市大園區溪海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新

路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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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區龍潭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高原國民小

學、桃園市龍潭區龍源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三

坑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新屋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東明國民小學、桃園市

觀音區觀音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上大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

副本：

33


